
辽宁沈阳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数据共享和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及基本原则

为充分发挥辽宁沈阳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简称沈阳站）

获取数据的作用和有效保护其产权，规范地管理数据，依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系

统研究网络章程》之规定，制定本条例。

遵守国家保密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严格保护数据生产单位的权益；遵

循“权利与义务对等、平等互利”原则，充分实现沈阳站的数据共享与其它机构

之间的数据交流，完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简称 CERN）的数据共享体系。

第二条 管理方法与条例执行

对沈阳站数据做好科学安全管理，对科学数据进行行分级分类，明确科学数

据开放条件、开放对象、保密管理和审核程序等。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需要提供科

学数据的，应明确提出利用数据的类别、范围及用途，由沈阳站负责人审批。涉

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秘密等科学数据，不得对外开放共

享；确需对外开放的，要对利用目的、用户资质、保密条件等进行审查，并严格

控制知悉范围。沈阳站授权数据管理员监督本条例的执行，审议在数据共享和管

理过程中的争议事项。

第二章 数据保护与共享

第三条 数据性质和所有人权利

利用沈阳站产生的所有数据都是国家的数据资源，为沈阳站和 CERN 共同所

有。数据生产单位不具有对数据的独立产权，但享有署名权、优先利用权，也有

权向他人提供数据服务和交换其生产的数据产品和提出数据保护期限的建议。

第四条 数据生产者和管理者权限与义务



沈阳站可以自行使用和处置各自所生产的数据，并对外提供数据服务；CERN

有权利和义务按数据分类、用户分级以及保护期限的相关规定，组织各自收集和

管辖的数据资源的集成性开发，并直接向各类用户提供所管辖数据的对外服务。

CERN 各成员单位每年有义务向网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提供各自数据服务的情

况，接受有关数据共享情况的评估和检查。

第五条 数据分类

沈阳站所生产、加工集成和通过有关渠道获取的各种数据。为便于共享和管

理，沈阳站数据分为如下 2类（用罗马数字表示类号）共计 7 个子类（用罗马数

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子类号）。

（1）Ⅰ类—网络监测数据：CERN 观测手册所规定的有关生态系统常规定位观测

数据。包括 4个子类（水分、土壤、大气、生物）。

（2）Ⅱ类—研究项目产生的数据（暂不共享或合作共享）。

第六条 数据保护期限

为了保证不损害原始数据生产方和提供方的利益，保护其合法产权，对数据

设置保护期。I 类数据的保护期限限为 2 年。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根据每次用

户申请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主要根据用户申请使用数据的具体内容、使用

方式、使用目的等），由沈阳站参照国家的相关法规拟定数据服务的建议，与用

户签订数据使用协议书，以许可的方式向用户提供相应数据服务，同时将服务结

果向 CERN 办公室报告、备案。

第七条 数据使用者权利与义务

用户申请获取和使用超出保护期限的各类数据，也可通过交换、协议或付费

方式获取处于保护期内的各类数据，但必须履行申请和审批程序。

用户在发表相关成果时，应明确数据来源，标注沈阳站为数据提供单位，并

向沈阳站反馈数据利用情况的相关信息，将其所发表成果（论文或报告等）赠送

沈阳站一份。标住的方式包括正文中明确说明数据的生产单位或在致谢中明确标

住沈阳站名称。



用户获取的数据未经沈阳站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者转手提供，户违反时，

即视为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沈阳站可依法追究侵权单位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要求其承担相应经济补偿。

第八条 数据服务的收费

沈阳站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国家公共资源，对 CERN 各成员单位以及中国

科学院内部用户、中国科学院以外的国内科研用户的数据服务是非盈利性的，数

据服务单位只限于收取提供数据服务时的数据加工成本费（0.1元/条/指标）；对

国内其它用户以及国际科研用户提供数据服务时，主要以科技合作方式提供，可

依据《合作研究协议书》以合作经费等形式适当收取相应的数据生产成本费（1

元/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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